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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竹市高峰路487號2樓(會議室)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股份共計45,724,831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73,047,692股之62.60%。 

列席: 董事暨總經理謝清泉、獨立董事曹典章、監察人楊維成、曾光榮、王世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溫智源協理、天下法律事務所廖宜祥律師 

 

主席：董事長  温永宏                      記錄：吳麗玉 

 

宣佈開會: 出席股數巳逾法定股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略）。 

 

壹、 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配合104年5月20日華總一義字第10400058161號令，增訂公司法第 

235條之1並修正第235條有關員工酬勞、董監事酬勞及盈餘分派 

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條及第二十條之一，章程修 

正對照表(詳附件一)。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貳、 報告事項 

(1)104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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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年監察人查核報告(詳附件四)。 

(3)本公司104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本公司104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業經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三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上述酬勞皆以現金方式發放。 

本公司104年度獲利新臺幣97,439,191元（即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及董

監酬勞前之利益，再扣除累積虧損），稅後淨利為新臺幣73,358,513元，

提列員工酬勞現金8 ％計新臺幣7,795,135元及董監酬勞2 ％計新臺幣

1,948,784元。 

(4)本公司104年度對外背書保證與資金貸與作業情形報告(詳附件五)。 

(5)本公司增訂內部控制制度之管理辦法「誠信經營守則」報告(詳附件六)。 

(6)其他報告事項:無。 

 

參、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104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提請 承認案。 

說明：一、本公司104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 

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等)，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蔡美貞會計師及陳錦章會計師查核完竣，出具無保留意見

之查核報告書。 

二、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報請董事會決議通過，並 

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畢，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三、上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 

請詳附件二、三。 

四、謹提請 承認。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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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104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案。 

說明：一、本公司104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73,358,513元，加計期初未分配 

盈餘新台幣101,408元及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列入保留盈餘新

台幣(3,594,753)元，未分配盈餘合計為69,865,168元，除依公司

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6,986,517元，可供分配盈餘為62,878,651元，

股東紅利現金配發62,090,538元，保留盈餘788,113元。擬具本公

司104年盈餘分配表如下，其中現金股利每股0.85元(如因除息前

又再執行買回庫藏股或轉讓員工，因而影響配息率時，擬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調整)，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案，計算至元為止，元以

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俟本次股東常

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盈餘分配表如下： 

 

漢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04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01,408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列入保留盈餘 (3,594,753)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3,493,345) 

加：本期淨利 73,358,513  

未分配盈餘合計 69,865,168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6,986,517)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62,878,651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0.85元) (62,090,538)  

期末未分配盈餘 788,113  

註 (1)本公司股利之分配係依截至目前為止流通在外總股數 73,047,692 股計算之。 

(2)每股發放現金股利 0.85元(如因除息前又再執行買回庫藏股或轉讓員工，因而 

影響配息率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調整)，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案，計算至元

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俟股東會決議通

過後，擬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 

 

董事長:温永宏         經理人:謝清泉        會計主管: 吳麗玉 
 

二、謹提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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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肆、 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及監察人改選案。 

說明：一、本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將於105年6月27日屆滿，將於本次股東常 

會改選董事五席及監察人三席，其中獨立董事二席，舊任董事及

監察人於本次股東會完成後解任。 

二、新任董事任期自 105年 6月 27日至 108年 6月 26日止。 

三、依證券交易法及本公司掛牌前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本公司董事席 

次中應選獨立董事二席，並採提名方式，其提名方式依公司法第

192條-1規定辦理。 

四、本次董事會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候選人相關學、經歷資 

格及持股情形如下： 

 

姓名 學歷 過去經歷 目前任職 持有股
份數額 

池新明 交通大學電信
工程系畢業 
美國杜蘭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 

美國王安電腦台灣分公
司業務經理 
神通電腦(股)公司資深
副總經理 
漢科系統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豐藝電子(股)公司獨立
董事 
旭邦投資顧問(股)公司
合夥人 

- 0股 

曹典章 文化大學大陸
問題研究所碩
士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
工業同業公會總幹事 
漢科系統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巨啟（股）公司董事長 

台灣科學工業園
區科學工業同業
公會顧問 
 

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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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分證 

統一編號 
身分別 姓名 當選權數 備註 

1 董事 温永宏 66,630,732  

111 董事 漢唐集成(股)公司 

代表人:陳柏辰 

61,546,326  

4 董事 謝清泉 60,029,419  

227 獨立董事 曹典章 20,523,408  

232 獨立董事 池新明 19,892,160  

 

監察人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分證 

統一編號 
身分別 姓名 當選權數 備註 

228 監察人 楊維成 46,796,419  

234 監察人 曾光榮 45,724,409  

10925 監察人 王世一 44,652,399  

 

伍、 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討論案，提請  討論。 

說明：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內容，並取得許可。如本公司改選後董事及

其代表人有上述情事時，在無損及本公司之利益前提下，同意解除該

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請詳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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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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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二十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年度虧
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如尚有餘額，除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
一條規定提撥特別盈餘公積後，就其
餘額再加計累積未分配盈餘，除保留
部份外，其分派時應依下列比例分
派： 

(一)董事監察人酬勞百分之二。 
(二)員工紅利百分之八。 
(三)股東紅利百分之九十。 

第二十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 8%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
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
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
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
議提撥不高於 2%為董監酬勞。員工
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
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
酬勞及董監酬勞。 

 
 
 

 
配合公司
法修訂
(公司法
增訂第
235條之
1並修正
第 235條
及第 240
條條文) 

第二十條之一：本公司股利政策以配合
整體經營環境及產業成長特性，並通
盤考量未分配盈餘、資本公積、財務
結構及營運狀況等因素來分配，以求
穩定經營發展，並保障投資人權益。
股東紅利之分派得以現金紅利或股
票紅利之方式為之，惟現金紅利之發
放以不低於當年度股東紅利之百分
之十為限。 

第二十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
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
後，再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
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
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
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
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
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
利益等因素來分配，以求穩定經營發
展，並保障投資人權益。分配股東股
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
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
10%。 

 

配合公
司法修
訂(公司
法增訂
第 235條
之 1並修
正第 235
條及第
240條條
文)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二十
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 八月二
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八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 五月二十
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九月二
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四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 六月二
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 十月二
十三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十二月
七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七月二
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
二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二日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二十
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 八月二
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八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 五月二十
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九月二
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四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 六月二
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 十月二
十三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十二月
七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七月二
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
二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二日 

增訂修正 

日期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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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 一月二
十九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
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五 月
六 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三
十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
二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
三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
六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 一月二
十九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
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五 月
六 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三
十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
二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
三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
六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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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親愛的股東女士、先生： 
 

感謝各位股東對漢科的支持與關心。104年全球半導體景氣仍寒風颼颼，全
球半導體零成長，但台灣半導體廠商突破困境有如逆風飛翔，表現相對優於歐美
半導體廠。台灣半導體相關產業的成長，加上本公司持續深耕我們熟悉的高科技
廠房市場，經營團隊全心投入，堅持一貫地穩健經營策略，以嚴謹管控加上全體
員工努力不懈，接單以能獲利為首要目標，104年度合併營收較103年成長31%，
並提高營運獲利，104年基本EPS 1元，較103年基本EPS 0.64元大幅成長，以回
饋股東的支持。 

 
104年度漢科集團整體營運情形分析報告如下：                     單位：仟元 
營業收入： 

年度 漢科總公司  % 上海漢科  % 上海漢群  % 新加坡及馬
來西亞漢科  % 總公司與子、孫

公司間之交易 
 % 合併營收  % 

104年 2,119,664  183,565  204,151  180,641  (186,666)  2,501,355  

103年 1,743,379  71,185  37,186  74,262  (14,469)  1,911,543  

營收增(減) 376,285 22% 112,380 158% 166,965  449% 106,379  143% (172,197)  -1190% 589,812 31% 

 
營業利益： 

年度 漢科總公司  % 上海漢科  % 上海漢群  % 新加坡及馬
來西亞漢科  % 

總公司與子、孫

公司間之交易 
 % 合併利益  % 

104年 72,713  5,708  3,969  2,312  656  85,358  

103年 66,682  (7,514)  (5,229)  852  -  54,791  

損益增(減) 6,031 9% 13,222  176% 9,198 176% 1,460  171% 656 - 30,567 56% 

 
稅前純益： 

年度 漢科總公司  % 上海漢科  % 上海漢群  % 新加坡及馬
來西亞漢科  % 

總公司與子、孫

公司間之交易 
 % 合併利益  % 

104年 91,189  3,025  4,003  (787)  (6,241)  91,189  

103年 62,001  (8,143)  (5,226)  935  12,391  61,958  

損益增(減) 29,188  47% 11,168  137% 9,229  177% (1,722)  -184% (18,632) -150% 29,231  47% 

 
稅後淨利： 

年度 漢科總公司  % 上海漢科  % 上海漢群  % 新加坡及馬
來西亞漢科  % 

總公司與子、孫

公司間之交易 
 % 合併利益  % 

104年 73,359  3,025  4,003  (787)  (6,241)  73,359  
103年 45,949  (8,143)  (5,226)  978  12,391  45,949  

損益增(減) 27,410  60% 11,168  137% 9,229 177% (1,765)  -180% (18,632) -150% 27,410  60% 

104年度基本盈餘每股為1元，103年度基本盈餘每股為0.64元。 
主要原因：總公司於 104 年度獲利增加，加上上海二家孫公司於 104 年度營收

上升，由虧轉盈，雖然子公司新加坡漢科因投資馬來西亞漢科小幅
虧損，但合併利益仍較前一年增加。 

 
近年來漢科積極擴展新業務，第五事業部自行研發的廢氣處理設備Local 

Scrubber接獲台灣半導體大廠大量訂單並持續不斷研發新機型。且本公司有能力
朝統籌規劃、整廠輸出模式營運，期望創造極佳之行銷動能，敬請各位股東期待
我們再創佳績。 

 
展望未來新的一年，本公司經營團隊將更兢兢業業，務實地執行公司策略。在

業務市場方面，漢科持續既有市場並開發新型產品業務，擴大市場範圍，並延續過
去與客戶建立之長期銷售關係，另一方面督促子公司業務發展，提升集團經營綜效， 
發展出足夠彈性的應變能力，以鞏固集團的競爭優勢，維持競爭力於不墜。對未來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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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業績及獲利期能再創佳績，持續與客戶共同成長，與股東共享經營成果，持續秉
持「誠信、創新、分享」的經營理念，以誠信為創新基礎，永續經營。  

 
再一次感謝各位股東繼續的支持及指導，並敬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    事    長  ：    温永宏 
 
 
                                董事暨總經理  ：    謝清泉 
 
 

會  計  主  管   ：    吳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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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保證與資金貸與作業情形報告 

 

一、漢科背書保證餘額與實際動支情形： 

說明：舉凡公司向銀行簽具背書保證契約或票據之額度獲准時，即承擔背書或保

證責任；另其他相關有背書保證情事者，皆應計入背書保證餘額中。 

 

 
 

二、漢科資金貸與餘額與實際動支情形： 

說明：經董事會通過資金資與議案時即生效，其資金貸與期間自放款日起，以不 

背書保證對象 背書保證餘額 董事會通過日期 背書保證說明 實際動撥金額 背書保證情形

103/03/25

第五屆第四次

103/08/08

第五屆第六次

103/08/08

第五屆第六次

104/8/5

第五屆第十次

103/08/08

第五屆第六次

104/03/10

第五屆第八次

104/11/05

第五屆第十一次

104/03/10

第五屆第八次

104/5/7

第五屆第九次

WHOLETECH SYSTEM

HITECH(M)SDN BHD
NT$27,706,500

子公司向銀行申請

融資額度，由本公

司背書保證

NT$0 已解除

尚未解除NT$27,621,000 NT$14,731,200

NT$0

NT$0

NT$26,558,300

NT$17,400,000

本公司申請外債額

度供孫公司直接向

銀行融資

本公司開立SBLC供

孫公司向銀行融資

之銀行授信額度

漢科系統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漢群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

尚未解除

尚未解除

NT$11,750,000

NT$18,224,088

NT$95,700,000

NT$26,847,000

NT$50,000,000

NT$95,700,000

子公司向銀行申請

融資額度，由本公

司背書保證

已解除

已解除

尚未解除

尚未解除

子公司向銀行申請

融資額度，由本公

司背書保證

子公司向銀行申請

融資額度，由本公

司背書保證

WHOLETECH SYSTEM

HITECH(S)PTE LTD

漢科系統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漢群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

本公司申請外債額

度供孫公司直接向

銀行融資

NT$26,847,000

NT$261,014,400

子公司向銀行申請

融資額度，由本公

司背書保證

漢科系統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漢群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

WHOLETECH SYSTEM

HITECH(M)SDN BHD

漢科系統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漢群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

WHOLETECH SYSTEM

HITECH (S) PTE LTD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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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一年為限，逾期亦不得展延。 

 

 

公司名稱 資金貸與餘額 董事會決議日期 實際貸與金額 資金貸與情形 

WHOLETECH SYSTEM HITECH 

(M) SDN BHD(中譯漢科系統

科技(馬來西亞)有限公司) 

US$300,000 

104/05/07 

US$300,000 未解除 

第五屆第九次 

WHOLETECH SYSTEM HITECH 

(M) SDN BHD(中譯漢科系統

科技(馬來西亞)有限公司) 

US$600,000 

104/11/05 

0 未解除 

第五屆第十一次 

小計 US$900,000   US$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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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 

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第  一  條 本公司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提供其建立良好商業運作之架構， 

   特訂定本守則。 

   本守則之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之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財團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以下簡稱集團  

   企業與組織）。 

禁止不誠信行為 

第  二  條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下 

           簡稱實質控制者），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 

           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 

           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以下簡稱不誠信行為）。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 

           民營企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受僱人、實質控制 

           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利益之態樣 

第  三  條 本守則所稱利益，其利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  

  贈、佣金、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等。 

           但屬正常社交禮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不在此限。 

法令遵循 

第  四  條 本公司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政 

           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 

           令，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政策 

第  五  條 本公司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並建立良 

           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防範方案 

第  六  條 本公司制定之誠信經營政策，應清楚且詳盡地訂定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法及防範不誠   

 信行為方案（以下簡稱防範方案），包含作業程序、行為指南及教育訓練等。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應符合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在地之相關法令。 

         本公司於訂定防範方案過程中，宜與員工、工會、重要商業往來交易對象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溝通。 

防範方案之範圍 

第  七  條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並加強相關防範措施。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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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六、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七、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承諾與執行 

第  八  條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以及董事   

           會與管理階層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並於內部管理及商業活動中確實執 

行。 

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第  九  條 本公司應本於誠信經營原則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 

           本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應考量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 

           之合法性及是否涉有不誠信行為，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者進行交易。 

           本公司與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約，其內容應 

           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如涉有不誠信行為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 

           約之條款。 

禁止行賄及收賄 

第  十  條 本公司及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 

           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第 十一 條 本公司及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參與 

           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公司內部相關 

           作業程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第 十二 條 本公司及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贈 

           或贊助，應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第 十三 條 本公司及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間 

           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 

           響商業交易行為。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第 十四 條 本公司及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應遵守智慧財 

           產相關法規、公司內部作業程序及契約規定；未經智慧財產權所有人同意，不得 

           使用、洩漏、處分、燬損或有其他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第 十五 條 本公司應依相關競爭法規從事營業活動，不得固定價格、操縱投標、限制產量與 

           配額，或以分配顧客、供應商、營運區域或商業種類等方式，分享或分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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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第 十六 條 本公司及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產品與服務 

           之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過程，應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確保產品 

           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制定且公開其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 

           政策，並落實於營運活動，以防止產品或服務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有事實足認其商品、服務有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安全與健康之虞時，原則上應即回收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務。 

組織與責任 

第 十七 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 

           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應設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單位，負責誠信經營  

           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主要掌理下列事項，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 

               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有效 

               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業務執行之法令遵循 

第 十八 條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 

           應遵守法令規定及防範方案。 

利益迴避 

第 十九 條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據以鑑別、監督並管理利益衝突所可能導致 

           不誠信行為之風險，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人與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 

           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所 

           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 

           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 

           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 

           互支援。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藉其在公司擔 

           任之職位或影響力，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會計與內部控制 

第 二十 條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 

           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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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 

           且得委任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助。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應依第六條規定訂定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具體規範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僱人及實質控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準。 

           二、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三、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四、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五、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六、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七、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理程序。 

           八、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教育訓練及考核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定期向董事、受僱人及受任人傳達誠 

           信之重要性。 

           本公司應定期對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 

           練與宣導，並邀請與公司從事商業行為之相對人參與，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  

      之決心、政策、防範方案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獎 

           懲制度。 

檢舉與懲戒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應確實執行，其內容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箱、 

               專線，供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應呈報至獨 

               立董事或監察人，並訂定檢舉事項之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 

           三、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四、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 

           五、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之措施。 

           六、檢舉人獎勵措施。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單位，如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 

           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懲戒與申訴制度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應明訂及公布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即時於公司內部網 

           站揭露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資訊揭露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應建立推動誠信經營之量化數據，持續分析評估誠信政策推動成效，於公 

           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揭露誠信經營採行措施、履行情形及前揭量化數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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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成效，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誠信經營守則之內容。 

誠信經營政策與措施之檢討修正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及受僱人提出建議，據以檢討改進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政策及推動之措施，以 

           提昇公司誠信經營之落實成效。 

實施 

第二十七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如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誠信經營守則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 

           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 

           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本公司如設置審計委員會，本守則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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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七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1.許可從事競業行為之董事姓名及職稱: 

温永宏：董事長 

謝清泉：董事 

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陳柏辰：法人董事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池新明：獨立董事 

曹典章：獨立董事 

 

2.許可從事競業行為之項目: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之「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

之業務。 

 

3.許可從事競業行為之期間:任職本公司董事之職務期間。 

 

4.所許可之競業行為如屬大陸地區事業之營業者，董事姓名及職稱（非屬大陸地區事業之營業者，以下請輸〝不適用〞）: 

(1)温永宏：董事長 

(2)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陳柏辰：法人董事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5.所擔任該大陸地區事業之公司名稱及職務: 

(1)温永宏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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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科系統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 

   漢群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 

(2)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江西漢唐系統集成有限公司董事：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5%之轉投資公司 

   蘇州漢太系統集成有限公司董事：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之轉投資公司 

   蘇元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之轉投資公司 

北京漢和唐醫療器械有限公司董事：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之轉投資公司 

 

(3)陳柏辰：法人董事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江西漢唐系統集成有限公司董事長 

   蘇州漢太系統集成有限公司董事長 

   蘇元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 

北京漢和唐醫療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長 

 

6.所擔任該大陸地區事業地址: 

(1)温永宏董事長 

  漢科系統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區光復西路 2899弄贏華國際廣場 2號 303、305室 

  漢群貿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市浦東新區張楊北路 5509號 1204室 

(2)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代表人陳柏辰 

   江西漢唐系統集成有限公司: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176號 

   蘇州漢太系統集成有限公司:蘇州吳中經濟開發區澄湖東路 7號 

   蘇元貿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市浦東新區浦電路 438號 1102室 

北京漢和唐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陽區朝陽門外大街甲6號萬通中心A座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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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擔任該大陸地區事業營業項目: 

(1)温永宏董事長 

  漢科系統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特殊管路配管、自動控制系統、PVC/PP排氣系統、氣瓶櫃、層流台、清洗台。 

  漢群貿易(上海)有限公司：電子、機器、化學品設備、管件五金材料等之進出口買賣貿易業務。 

(2)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代表人陳柏辰 

江西漢唐系統集成有限公司: 機電業務及管道工程業務。 

蘇州漢太系統集成有限公司: 建築五金及材料生產、銷售業務。 

蘇元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半導體、無塵室及機電設備買賣。 

北京漢和唐醫療器械有限公司：醫療器械的經銷代理、貨物進出口、售後服務。 

 

 

 


